项目经营合作协议

甲方：                   ，身份证号：                                    
乙方：                   ，身份证号：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共同经营 ________ 项目（下称“合作项目”）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 合作项目与经营范围​​
[bookmark: _GoBack]合作项目名称：________
经营场所：________
经营范围：________
​​二、 出资额、方式与期限​​
甲方以________方式出资，计人民币________元（大写：________），占有合作项目________%财产份额。
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计人民币        元（大写：            ），占有合作项目    %财产份额。
各合伙人的出资，已于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前交齐。
本合作项目出资共计人民币________元（大写：________）。合作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作终止后，根据届时清算结果按比例予以返还。
​​三、 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
​​盈余分配：双方约定每________（年/月）进行一次盈余分配。分配比例以双方所占财产份额为准，即甲方分配80%，乙方分配20%。
​​债务承担：合作项目债务先由合作财产偿还，合作财产不足清偿时，由甲方承担80%，乙方承担20%。乙方对合作项目债务的承担以其出资额        元为上限，超出部分由甲方承担。
​​四、 甲方权利与义务​​
甲方作为项目执行合伙人，负责合作项目的日常运营与管理，拥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
甲方应依法合规经营合作项目，因甲方违法违规经营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由甲方独立承担。
甲方有权在合作期限内提前终止合作，但需提前________日书面通知乙方，并按本协议第五条约定清偿乙方出资。
​​五、 乙方权利与义务​​
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享有盈余分配。
乙方有权对合作项目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监督，甲方应定期向乙方通报经营状况与财务状况。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在合作期内转让其财产份额或擅自撤回出资。
​​六、 入伙、退伙与出资的转让​​
​​入伙：新合伙人入伙，需经甲方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
​​退伙：
（1）合作期内，若甲方决定提前终止合作，应向乙方返还经清算扣除应承担亏损后的剩余出资款，但返还总额不超过乙方原始出资额。
（2）合作期满后，合作项目终止并进行清算。乙方有权收回其原始出资额扣除其应承担亏损后的剩余部分。
​​转让：乙方如欲向第三方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财产份额，须经甲方书面同意。在同等条件下，甲方享有优先购买权。
​​七、 合作期限​​
合作期限自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起，至________年________ 月________日止。
​​八、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九、 保密义务​​
双方承诺对本协议内容及因履行本协议而知悉的对方任何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十、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提交合作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十一、 其他​​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时间：     年     月     日
